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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会议地点：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1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俭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56人，代表股份355,231,12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949％。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36,416,7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3.502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53人，代表股份18,814,41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922％。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朱俭军先生主持，公司相关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国

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4,668,12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5％；反对501,4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2％；弃权

61,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51,404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76％；反对501,46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6653％；弃权61,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1%。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4,672,3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7％；反对511,6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0％；弃权

4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55,64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01％；反对511,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7195％；弃权4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3%。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4,676,0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7％；反对507,9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0％；弃权

4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59,34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98％；反对507,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6999％；弃权4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3%。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4,672,5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8％；反对511,4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0％；弃权

4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55,84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12％；反对511,4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7185％；弃权4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3%。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4,677,2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1％；反对500,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8％；弃权

5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60,54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62％；反对500,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6590％；弃权5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9%。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994,92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471%；反对498,8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76%；弃权

67,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994,92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71%；反对498,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6876%；弃权6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3%。

关联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华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精智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郭华伟、李君、张蒙蒙、朱小芳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华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191,503,705股， 上海华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32,200,000

股，浙江精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2,713,011�股，郭华伟持有公司股

份36,000股，李君持有公司股份39,000股，张蒙蒙持有公司股份44,200股，朱小芳

持有公司股份133,619股。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张轶男、张丹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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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384,769,288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769,9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规定，该部分已

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分配的现

金分红（含税）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

377,999,388股×0.158元/股=59,723,903.30元；

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分配的现金分红（含税）比例=本次

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10=59,723,903.30元÷

384,769,288股×10股=1.552200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

的每股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552200元/股。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目前

总股本384,769,28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数量6,559,900股后的378,

209,3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8元人民币（含税），共计分

配现金红利59,757,083.31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

等股本总额发生变动情形的， 将按照现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

整。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回购专户持有

的股份数量由6,559,900股增加至6,769,900股， 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由

378,209,388股变更为377,999,388股，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合计派发现金红

利为：377,999,388股×0.158元/股=59,723,903.30元。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84,769,288股扣除回购专

户持有的股份数量6,769,900股后的377,999,38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58000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59,723,903.30元（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422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a【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

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16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每10股补缴税款0.158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

2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999 庄浩

2 00*****789 庄澍

3 00*****849 张和平

4 00*****680 贺静颖

5 08*****091 西藏永悦诗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5年5月14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1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1、除权除息价参考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

377,999,388股×0.158元/股=59,723,903.30元。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6,769,900股不参与利润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

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

减小。 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

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即59,723,903.30元÷384,769,288股=0.

1552200元/股（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综上，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552200元/股。

2、股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的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6），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

拆细、缩股、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根据上述回购股份价格调整原则，在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股

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18.02元/股调整为不超过17.86元/股， 调整后的股份回购

价格上限于2025年5月22日生效。 具体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股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股份回购价格上限-按总股本 （包含回

购专户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18.02-0.1552200＝17.86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

格上限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股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后，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不超过

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7.86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约

为3,359,400股一5,599,10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384,769,288股的比例区间为

0.8731%一1.455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七、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工业区二期浦头路9号

咨询联系人：许文秀

咨询电话：0592-6316330

传真电话：0592-631633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

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069�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公告编号：2025-030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

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总经理于2025年5月11日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资格审

核，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

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伊新辉先生和朱凌霄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伊新辉先生和朱凌霄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管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对上市公司高管的任职资格要

求，不存在《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

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等情形。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简历

伊新辉，男，锡伯族,1972年9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选矿高级工程师。 曾任

西藏中凯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阿克陶科

邦锰业制造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

经理。

朱凌霄，男，汉族，1970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采矿工程师。 曾任

新疆喀拉通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哈密和鑫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经理，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新疆美盛矿业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总经理，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管理部经理。 现任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

证券代码：601069� �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公告编号：2025-032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

有限公司举办的“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

//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

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周五） 15:00-17: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

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

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069� �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公告编号：2025-029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4日以直接送达和电

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

知，并于2025年5月15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十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唐向阳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其中：以通讯表

决方式出席会议5人），公司全体董事在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参加了表决，公

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为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

《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 中关于特殊情况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

规定，公司于会议召开前一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并告知议案内容，本次会议

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西部黄金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2.《关于授权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西部黄金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总经理辞职暨授权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069�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公告编号：2025-031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暨授权副总经理

代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总经理金国彬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金国彬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金国彬先生的辞职自书面辞职报告送达

董事会时生效。

姓名

离任

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金国彬 总经理 2025.5.14 2026.9.15 工作调整 是 否

辞去总经理职务后，金国彬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其离任不会对公司

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对金国彬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二、授权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情况

因聘任新任总经理尚需履行相应的工作程序，为保证在公司总经理空缺期间公

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

权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副总经理伊新辉先生代

行总经理职责，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聘任新任总经理之

日止。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总经理的选聘工作。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420� � � �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5-19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吉林化纤，证券代码：

000420）于2025年5月14日、2025年5月15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实，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3.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经查询，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各方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

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敬请投

资者关注上述报告，了解公司相关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合理判断公司价值。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80� � � � � � �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5-041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2024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公司为NINESTAR� UNITY� OF� INTEREST� INTEGRITY� LIMITED

（以下简称“纳思达合利信” ）提供不超过12.00亿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的

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8）。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

“本合同” ），公司为纳思达合利信在本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内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

民币1.00亿元的担保。 被担保主债权在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期间届

满或债权确定时，纳入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的主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限额；在该

本金最高限额内发生的主债权本金、 其债权本金以外的其他主债权合同项下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不计入被担

保主债权的本金最高限额，但纳入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 被担保主债权的范围包

括债权人在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期间内向债务人所提供的相关授信（包括但不限

于贷款、融资、提供担保等）以及其他金融交易所形成的主债权，具体以实际发生的

主债权合同约定为准。 本合同的债权确定期间为：自2025年5月7日起至2030年5月7

日止。

上述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额为178.45亿元，本次

担保提供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79.34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79.07%，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总额为0.0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41 证券简称：*ST贤丰 公告编号：2025-043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建筑物所有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前期情况概述

2021年8月，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贤丰控股” 、“公司” 或“甲方” ）拟向晨熙实业投资（珠海横琴）有限公司（下

称“晨熙投资” 、“乙方” ）转让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科技工业园的四块宗地（201

号、203号、205号、207号）及地上建筑物（下称“标的资产” ），转让定价为含税14,

200万元。

2022年8月，由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发生变化，甲方土地历史原因问题导致暂时

无法交割，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对资产交割的时间、付款方式、

过渡期权益作出变更与安排。

2023年2月2日，双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建筑物所有权转让合同》之

补充协议二，由于永辉路201号工业厂房不动产权证在新旧证书换发过程中，珠海市

国土资产部门对房屋建筑物面积调整减少367.28㎡，故双方对乙方权益补偿进行了

补充约定：在永辉路201号工业厂房成功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之日起十日内，甲方一

次性向乙方支付权益补偿款项576150元。

截至2024年2月12日，前述约定的资产交割期限已届满，因标的资产历史问题尚

未解决，标的资产未能完成交割。

2024年4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在乙方同意豁免公司违

约责任的前提下，本次交易展期进行，标的资产的最晚交割完成日期（指最后一块宗

地的交割完成日期）延后12个月，即从2024年2月12日延至2025年2月11日。

截至2025年2月12日，前述约定的资产交割期限已届满，标的资产相关产权变更

登记、交割等手续尚在处理过程中。

2025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建筑物所有权展期交易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整体利益，在标

的资产已部分完成交割、乙方同意豁免公司违约责任的前提下，本次交易展期进行

并签订补充协议四。

详情请见公司2021年8月14日、2022年8月18日、2022年10月28日、2024年2月

20日、2024年4月9日、2025年2月13日、2025年3月22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建筑物所有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1）、《2022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56）、《关于计提2022年前

三季度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附着建筑物所有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附着建筑物所有权展期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关于转让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建筑物所有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关于转

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建筑物所有权展期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原合同项下最后一个地块“201号宗地” 已完成过户和交割，本

次交易全部地块交割已完成。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5-025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

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179号华数产业园B座

902。

（3）会议召开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表决

方式的一种，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 或“公司” ）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鲍林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星期四）。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62人，代表股份977,597,66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75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75,328,8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44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0人，代表股份302,268,8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6.313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76,218,9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0%；反对1,267,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7%；

弃权1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4,459,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955%；反对1,267,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43%；弃权1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于野、武岳；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14� � � � � �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2025-036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公司董事长陈业先生因工作安排外出学习需视频参会，无法现场主持本次会

议。 会前公司按照相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罗异先生主持。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00；网络投票时间：2025

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会议中心10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罗异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264人，代表公司股份536,177,84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454%。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2人，代表股份533,149,2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865％；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262人，代表股份3,028,5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9％。无

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3人，代表股份3,028,74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5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

股份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2人，代表股份

3,028,5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9％。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指派的见证

律师闫刚先生、彭陈成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525,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783％；反对588,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098％； 弃权63,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11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6,2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8.4564％；反对58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9.4371％；弃权6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1065％。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520,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774％；反对588,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098％； 弃权68,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128％。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1,2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8.2913％；反对58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9.4371％；弃权6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2716％。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503,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742％；反对608,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135％； 弃权66,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123％。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24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7.7301％； 反对608,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0.0842％；弃权6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1857％。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504,5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744％；反对606,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132％； 弃权6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124％。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5,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7.7697％；反对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0.0314％；弃权6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1989％。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公司原董事长2024年度发放薪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452,5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647％；反对649,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211％； 弃权76,12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142％。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3,4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6.0520％； 反对649,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1.4346％；弃权7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5134％。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2024年度发放薪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311,5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384％；反对653,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219％； 弃权212,61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397％。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2,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1.3970％；反对65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1.5832％；弃权212,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0198％。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

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522,7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778％；反对589,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100％； 弃权65,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122％。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3,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8.3706％；反对58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9.4701％；弃权6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1593％。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524,2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781％；反对589,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100％； 弃权63,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11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5,1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8.4201％；反对58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9.4701％；弃权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109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闫刚、彭陈成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贵公

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2、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